
认监委关于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机构指定工作的公告

产品名称 认监委关于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机构指定工
作的公告

公司名称 武汉搏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欧亚写字楼

联系电话  15623755573

产品详情

为进一步深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改革，便利生产企业获得认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65号
）、《国家认监委关于调整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以及相关活动的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指定行政
审批要求的公告》（认监委2016年第11号公告），认监委决定开展强制性产品实施机构指定工作。现将
有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指定需求         按照公正公开、择优使用的原则，开展指定工作。拟在电线电缆、家电、
音视频、信息技术、电信终端、照明电器、车辆及部件、儿童用品等产品领域指定认证机构10家次、实
验室49家次。（相关指定需求详见附件）

二、指定条件     

       （一）申请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依照《条例》规定设立，具有相应领域2年以上认证经历或者颁发相关产品认证证书20份以上；

       2. 符合国家标准中对认证机构技术能力的通用要求；

       3. 在申请前6个月内无不良  记 录；

       4. 本机构的法人性质、产权构成和组织结构等能够保证其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

       5. 具备能够公正、独立和有效地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技术与管理能力；

       6. 具备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所需要并且可以独立调配使用的检测、检查资源，拥有与强制
性产品认证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符合条例规定的认证人员和稳定的财力资源。



       （二）申请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测活动的实验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并经依法认定；

       2. 获得资质认定并具有相关领域检测经验，从事检测工作2年以上或者对外出具相关产品检测
报告20份以上；

       3. 符合国家标准中对实验室技术能力的通用要求；

       4. 在申请前6个月内无不 良 记 录；

       5. 本单位的法人性质、产权构成以及组织结构能够保证其公正、独立地实施检测活动；

       6. 具备承担相应产品认证检测活动所需的全部设备、设施，或者经相关设备、设施所有权单位
的授权，可以独立使用设备、设施；

       7. 检测人员接受过与其承担的相应产品认证检测所所需的教育和培训，并掌握相关的标准、技
术规范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具备必要的产品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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